安徽工程大学整改社团验收工作流程
为切实加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根据《安徽工程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校团字〔2022〕13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整改社团提交整改材料
1.时间
整改社团于整改期结束后三天内将社团整改相关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交到校团联会。
2.内容
（1）整改情况报告（须根据整改通知单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完成情况；社团下一步工作计划）；
（2）完善后的社团章程；
（3）相关佐证材料。
 以上所有材料必须由指导老师指导并签字，并加盖挂靠单位（学院党委或职能部门）公章。
3.格式要求
整改情况报告格式：标题宋体四号加粗、正文宋体小四、行间距固定值21磅。
二、社团管理科初审  
1.时间
接收整改材料后三个工作日内。
2.审核要点
（1）整改措施的完成情况；
（2）社团是否就整改工作专门研究，且有相关记录；
（3）完善后的章程是否符合要求；
（4）下一步工作计划是否可行。
三、成立整改社团验收工作小组
由学工部、校团委、社团管理科、学生代表组成。
四、召开整改社团验收答辩会
会议流程：
1.整改社团负责人汇报整改情况；
2.验收工作小组质询；
3.讨论确定验收结果（学生社团的整改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合格社团即恢复为正式社团，不合格社团则直接取缔）
五、公示验收结果
验收工作结束后将公示结果。公示期为三天，若有疑问可联系社团管理科（电话：28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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